	紅 瓦 小 棧 訂 房 表

	訂 房 日 期
	
	房      型
	

	住 宿 日 期
	
	生　    日
	

	訂 房 姓 名
	
	身份證字號
	

	住　　   址
	

	聯 絡 電 話
	
	行 動 電 話
	

	房型名稱
假　　日
平日（一~四）
開幕驚喜價
二人景觀套房
2,980

2,380

2,000

四人景觀套房
3,980

3,180

3,000

燈塔之屋
12,000
9,600
精緻四人景觀套房

4,480

3,680

3,380

· 住宿不分平假日，均含早餐。

· 春節期間、寒暑假期、國定假日價格若有異動，恕不另行通知。

	澎湖紅瓦小棧提醒您：

＊  提醒您!在您匯款之前請務必詳細閱讀下述訂房須知，如對下列規定有任何疑義，建議您應事先致電民宿棧主進行確認後再行匯款，已保障您的權利。
＊  加收服務費 無0%
((訂房程序)) 
◎ 一旦確認好房間後，預訂客房的房客，請於三日內預付訂金50%，並將收據傳真至本民宿確認，若未於三日內付款者，視同取消訂房。
   ※ 匯款收據註明訂房日期、房型、姓名、連絡電話，傳真〈06-9212720〉 回紅瓦小棧，始完成訂房程序。
◎ 如於預訂住宿當日，遇颱風、地震等不可抗拒因素時（以本民宿所在地縣政府頒布狀況為判定準則），小棧將可為您退回訂金或保留訂房延後入住，務請以電話聯絡小棧棧主高麗慧06-9210425．0921-663367。
◎ 入住10天前（含星期例假日）要求退房，可退100%訂金（需扣處理費100元）或順延三個月（順延以一次為限）
＊ 為維護您訂房之權益，務請確實填寫訂單各欄位之資料．本網站保有對不實訂單（訂單資料填寫不實或錯誤，經以電話聯絡均無法確認訂單內容者）之逕予取消權。

	貴賓簽名欄
	
	請貴賓詳讀以上住房須知，若同意以上規定，請簽名回傳本民宿訂房組。

	匯 款 收 據 張 貼 處




匯款完畢後請將匯款收據貼於上面空白處，傳真到06-9212720　澎湖紅瓦小棧 收

	銀行： 澎湖縣第一信用合作社-朝陽分社 帳號：00105-1501-070-80     戶名：高麗慧
※各位貴賓請注意：此訂房確認單為有效憑證，為保障您的訂房權益，所有訂房、取消訂房皆以此張訂房確認單為依據！謝謝您的配合，並誠摯歡迎您的蒞臨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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